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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選舉委員會第 294 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2 月 22 日上午 11 時 

貳、地點：本會 3 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 

  高主任委員虹安(另有公務)  黃委員錦能  鄭委員耕亞  邱委員文賢 

  李委員文傑(請假)  曾委員文池  蘇委員淑彩  陳委員彤妍 

  李委員慧敏  周委員卓煇  彭委員俊橙 

肆、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因主任委員另有公務，由出席委員共同推舉鄭耕亞委員主持會議。 

伍、主席：鄭委員耕亞                      紀錄人員：陳盈蓉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甲、宣讀第 293 次會議紀錄 

    決議：紀錄確認。 

  乙、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獎懲案，本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111年12月14日中選務字

第1113150523號函，於112年1月17日函請機關學校依建議名冊

核予主任管理員記功2次，主任監察員記功1次，管理員及監察

員各記嘉獎2次，以資鼓勵。 

二、有關三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

案公民複決投票，各區均依標準作業流程及交辦事項完成各項

選務工作，經本會各組評分核定後，三區選務作業中心績效等

第評為優等，並函三區公所依鄉鎮市區選務工作人員考核獎懲

要點辦理後續敘獎作業。 

三、本會已於112年1月18日視訊參與中選會舉辦之選務作業管理系

統個人資料保護及個人電腦資安強化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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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第293次會議紀錄，經陳奉主任委員核准，本會業於112年2

月4日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核定。 

五、有關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實錄，

本會已彙整並訪價完成，預計於112年2月底完成實錄印製作業

並分送給各委員及相關單位。 

決議：准予備查。 

  丙、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期間，民眾檢

舉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第 56條第 2

款及第 65條第 3項等規定情事，業經本會第 137次監察小組委

員會議審議在案，擬定提案 6則提請委員會議審議。 

二、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19章

檔案目錄彙送時程規定，本會於 112年 1月 10日完成 111年

7-12月份檔案目錄彙送，並經檢測成功檔案目錄總筆數 64

筆。中選會於 112年 2月 1日函知本會檔案電子目錄業已成功

匯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系統。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掌握國有房舍有無閒置情形，函請各機關

查填，經查本會並無此情事，於 1月底回報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辦公廳舍土地地價異動更新，亦於 1月底完成並上傳至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 

四、中央選舉委員會為辦理 111年度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來函

調查各地方選委會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經查本年度計受理

行政法令查詢 1件、行政權益維護 1件、行政違失舉發 11件，

其中 5件已結案、8件辦理中，本會於 112年 1月 17日函報中

選會，該會亦於 1月 18日回函錄案彙辦。 

五、111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申報作業，本會已依限於 112

年 2 月 6 日前完成申報，包含本會常任委員、監察小組委員、

職員、常兼人員、選舉臨兼人員及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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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票日工作人員等共計 159人。 

決議：准予備查。 

捌、討論提案： 

提案一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 11

月 26 日投票日當天，本市香山區牛埔里選舉人吳Ｏ

Ｏ攜帶行動電話進入投票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111 年 11 月 30 日竹市警三分四

字第 1110029360號函辦理。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除執行公務外，任

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

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06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

鍰。 

三、本會第 13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民眾吳ＯＯ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明確，依警察局調查筆錄

考量其年齡、教育程度，犯行非屬故意，無違法意圖等因

素，爰依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裁處吳員新

台幣 1萬元罰鍰。 

四、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案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裁處

新台幣 1萬元罰鍰。 

提案二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新

竹市市議員候選人劉ＯＯ粉絲專頁 111 年 11 月 26

日以 Messenger 傳送之訊息，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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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民眾 111 年 11 月 26 日致本會首長信箱檢舉新竹市市議員候

選人劉ＯＯ粉絲專頁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 8 點 3 分以

Messenger 傳送之訊息：「拜託您，請您幫我今天最後關頭多

拉拉票，更重要的是記得投我一票！ＯＯ非常感謝您的一直

以來的支持！」，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者，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5項，處新台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三、本會於 111年 12月 9日函請被檢舉人就前揭事項於 111年 12

月 26日前檢證陳辯，新竹市市議員候選人劉ＯＯ於 111年 12

月 22日函復本會： 

(一)本人於 111年 11月 26日投票日早上 8點多經友人來 

  電提醒，始知個人名下臉書粉專管理員在未告知本人  

  情況下，擅自發送私訊給臉書好友拜託支持本人，當 

  下本人立即電話連絡該名粉專管理員，告知該項行為 

  已違反選罷法相關規定。本人當下隨即指示粉專管理 

  員收回該則訊息。由於該名粉專管理員未能熟悉選罷 

  法相關規定，又擁有本人粉專管理權限，故其行為涉 

  及違反選罷法相關法律責任，本人亦責無旁貸，故本 

  人願負法律責任及行政罰鍰。 

(二)依行政罰法第 8條：「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 

  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及 

  同法第 18條第 3項：「依本法規定減輕處罰時，裁處 

  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亦不得低 

  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免除處罰之規 

  定者，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三分之一，亦不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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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本人對此事件未 

  善盡督導與告知責任，致使粉專管理員觸法，因屬本 

  人之過失，但並非蓄意為之，且事後勇於承擔，若一 

  律罰處最低金額 50萬元，應有失衡平，為此盼請貴會 

  依上開規定，針對本案情節程度酌情減輕裁罰至感。 

四、本會第 137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候選人劉ＯＯ違反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明確，劉員陳述該訊息

係由臉書粉專管理員在未告知情況下擅自發送，事後劉員勇

於承擔並立即收回訊息。爰依行政罰法第 8條及第 18條第 3

項規定，裁處劉員新台幣 25萬元罰鍰，惟被檢舉人劉員如有

虛偽陳述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五、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本案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

第 2 項規定，另參酌行政罰法第 8 條及第 18 條第 3 項規

定，決議裁處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即新台幣 17 萬

元。 

提案三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

市市民鍾ＯＯ111 年 11 月 26 日於 Line 群組之貼

文，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民眾 111 年 11 月 26 日致本會首長信箱檢舉本市市民鍾ＯＯ

111 年 11 月 26 日於賴ＯＯ…(141)、新竹市…(19)、大銍

企…(102)等 line 群組貼文，「記得投 3 號林耕仁，並邀親

友一同。」，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

定。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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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者，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 項，處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

以下罰鍰。 

三、本會於 111年 12月 15日函請被檢舉人就前揭事項於 112年 1

月 5日前檢證陳辯，被檢舉人於 111年 12月 1日、12月 29

日及 112年 1月 3日函復本會： 

(一)111年 12月 19日： 

陳述人不了解手機使用功能，且手機字體又小，本意是將

該訊息存入自己的記事本，卻不想竟將訊息傳出多個群組

還渾然不知，過程也無人告知或是勸阻，直到收到選委會

函文才知觸法；本人長期吃高血壓藥後常導致頭暈、腦霧

意識不清等狀況，生活機能時常有受影響狀況，並非有意

犯法，也非經制止不聽者，希望選委會針對無知犯法者，

以教育代替懲罰，給予善良的市民學習改進的機會。 

(二)111年 12月 29日：補充檢附醫療診斷書一份。 

(三)112年 1月 3日： 

補呈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診斷證明書，詳載本人罹患心房顫

動（高血壓、糖尿病），自 104年起於該院心臟科就診並

持續追蹤治療。請惠予考量本人長期為心房顫動疾病所

苦，是日即係受病發並引發幻覺、妄想影響所致。 

四、本會第 137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民眾鍾ＯＯ違反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明確，鍾員陳述年事已

高、服用藥物導致意識不清、生活機能受影響、並非有意犯

法，且非候選人於投票日助選對其並無利益等因素，爰依行

政罰法第 8條、第 9條第 4項、第 18條第 1及第 3項規定，

裁處鍾員新台幣 17萬元罰鍰。 

五、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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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案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裁處新

台幣 17萬元罰鍰。 

提案四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

市市民何ＯＯ111 年 11 月 26 日於 Line 群組之貼文，涉嫌違

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民眾 111年 11月 26日致本會首長信箱檢舉本市市民何ＯＯ111

年 11 月 26 日於大銍企…(102)line 群組貼文，「竹市前議長

鄭成光市議員候選人 8 號爭取十二霸支持林耕仁」，涉嫌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 

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10條第 5項，處新台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三、本會於 111年 12月 15日函請被檢舉人就前揭事項於 112年 1

月 5日前檢證陳辯，被檢舉人於 112年 1月 3日函復本會： 

(一)鄭成光連續參加政治，由五十年前，現已經沒有的香山鄉

鄉民代表開始，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依然沒有退休，這種

情形太稀有，還在爭取十二機會，支持林耕仁，完全是表

露他人物傳記，沒有左右要任何人選舉投票意圖。 

(二)陳述人沒有任何政黨屬性，沒有意圖競選問題，只是特殊

人物側寫，未料因投票時間在群組貼鄭成光撰文違法，深

感意外懊悔；陳述人已經年邁，無需為候選人選舉觸法，

遭檢舉感到意外，請考量陳述人已經七五高齡，難以負擔

沉重罰款，敬請惠賜引用刑法第 59條：犯罪之情狀顯可憫

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四、本會第 137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民眾何ＯＯ違反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明確，何員陳述已年邁、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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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屬性、純屬特殊人物傳記側寫無左右選舉投票意圖、事後並

有悔意，且非候選人於投票日助選對其並無利益等因素，爰依

行政罰法第 8條、第 18條第 1及第 3項規定，裁處何員新台幣

17萬元罰鍰。 

五、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案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裁處新

台幣 17萬元罰鍰。 

提案五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本

市市民洪ＯＯ111 年 11 月 26 日於臉書之留言，涉嫌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11 年 12 月 2 日警署刑偵字第 1110012465

號函轉民眾檢舉信辦理。 

二、民眾檢舉本市市民洪ＯＯ111年 11月 26日於臉書之留言，

「記得，有認識的幫忙通知一下」，及客雅里里長候選人 2號

洪振榮之選舉文宣，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

款規定。 

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人，不得

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 110條第 5項，處新台幣 50萬元以上 5百萬元以下罰

鍰。 

四、本會於 111 年 12 月 15 日函請被檢舉人就前揭事項於 112 年 1

月 5 日前檢證陳辯，因招領逾期，新竹武昌郵局退回本會，於

第二次郵寄後，被檢舉人於 112年 1月 18日函復本會：本人留

言前，因擔心觸犯法律，特地上網查詢，「選罷法」56 條之 2

明確指出，不得於「投票日」當天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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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檢舉民眾截圖內容，「12 點 07 分」往前推算「53 分

鐘」，仍係 11 月 25 日，尚非投票當日，本人無犯意，且非投

票當日從事助選，尚請貴會查察。 

五、本會第 137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洪員陳述其係於 11月

25日貼文，由於檢舉人提供之事證日期不明確，經查並無違反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規定，不予裁罰，惟洪員如

有虛偽陳述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六、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案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不予裁

罰。 

提案六案由：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Ｏ

Ｏ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ＯＯ新聞台「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電視節目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49條第 3項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1 年 11 月 28 日中選法字第 1110002493

號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11 年 11 月 24 日通傳內容決字第

11100612170號函檢舉案辦理。 

二、民眾反映「近期看到ＯＯ的政論節目，一轉到就是在討論高虹

安新聞，下午兩點左右及八點左右，每天報是否違反公平原

則？」等節，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條第 3項規

定。 

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項規定，廣播電視事業從事選

舉或罷免相關議題之論政、新聞報導或邀請候選人、提議人之

領銜人或被罷免人參加節目，應為公正、公平之處理，不得為

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5項，處新台幣 20萬元以上 2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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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於 111年 12月 1日函請ＯＯ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就前揭事項

於 111 年 12 月 23 日前檢證陳辯，ＯＯ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

111年 12月 19日函復本會： 

(一)就檢舉案提出事實之陳述： 

1. 系爭節目，均秉持ＯＯ新聞台「專業、品質、正能量」精

神製播，節目議題選擇方針，係以公眾利益為前提，維

護公民社會多元意見、公眾表達自由以及知的權利。評

論題材，皆以當日最新時事為主軸，呈現內容的多元

性，並無單單討論特定侯選人之情事，首須敘明。（參

閱附件一） 

2. 系爭節目，均屬「談話性政論節目」，並非一般「選舉新

聞」報導，邀請之來賓，包括不同政黨或無黨籍人士、

各界相關之學者專家，展現多元觀點之評論，但系爭節

目之共同點，則是從未邀請任何一位候選人參加節目。 

3. 來賓評論之議題，雖有部分與候選人高虹安相關，但均屬

可受公評之公共利益議題，無涉個人私德，諸如：任職

資策會期間恐涉違法兼職科智企業、資策會對高虹安提

告背信罪、高虹安論文涉及侵犯著作權、高虹安遭吹哨

人檢舉涉詐領助理費、檢調偵辦高虹安涉及貪汙案等

等。（參閱附件二） 

4. 相關議題之評論，均依媒體製播之事實查證原則，為符合

評論之公平原則，系爭節目製播前，均會連絡相關當事

人或其所屬人員，就相關議題提出回應，高虹安若無法

親自回應，系爭節目亦在節目中，播放相關之意見回

應，以求意見平衡呈現。（參閱附件三） 

(二)就前述事實提出法律上之意見： 

1. 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9 條第 3 項之規定，中央

選舉委員會於第 372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標準如下： 

(1) 第 3項選舉新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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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廣播電台、無線電視或有線電視台就候選人及所

屬政黨之相關新聞，非屬限制範圍，但應為公

正，公平之處理。例如：不得全程轉播政黨或候

選人之造勢活動。 

II. 播送之選舉活動時間懸殊者。 

III. 其他有足以造成不公正、不公平之情事者。 

(2) 第 3項邀請候選人參加節目部分： 

廣播電視事業邀請候選人參加節目，應給予競選同

一公職之同一選舉區全部候選人相同之機會。 

2. 系爭節目，均屬談話性政論節目，無違認定標準：談話

性政論節目，係由各相關來賓，就公共利益之事件發表

評論，非屬一般「選舉新聞」，不適用於前揭「選舉新

聞」之認定標準；系爭節目僅邀請各學者專家參與討

論，均未邀請任何一位候選人參加節目，無違「候選人

參加節目」之公平機會。 

3. 系爭節目亦無違其他法令之認定標準： 

(1) 關於政論節目之認定標準，中央選舉委員會第 427

次會議亦提出決議標準： 

I. 節目邀請持不同立場者參與或有正反相對之評論

者，視為公正、公平處理。 

II. 節目之評論內容均持相同立場時，如其評論係

出於惡意，且有違公序良俗，或達一般社會通念

難以容忍之程度者，即認有違反規定。 

(2) 系爭節目雖屬政論節目，但亦無違反前揭認定標

準：節目均邀請不同政黨、不同立場之評論者，可

視為公平；來賓之評論並非均持同一立場，且係對

可受公評之議題，依據可查證之事實提出評論，並

無惡意，更無違公序良俗。 

五、本會第 137 次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ＯＯ公司陳述系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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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屬「談話性政論節目」對特定議題提出討論，於節目製播

前，均會連絡相關當事人或其所屬人員，就相關議題提出回

應，相關當事人若無法親自回應，亦在節目中播放相關之意見

回應，以求意見平衡呈現。經查並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49條第 3項規定，不予裁罰。 

六、隨案檢附相關資料 1份。 

辦法：本案俟委員會議審議後據以辦理。 

決議：經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案照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決議不予裁

罰。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2時 10分。 


